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80號

聲  請  人  鍾文智  年籍資料均詳卷

代  理  人  徐仕瑋律師

被      告  王宏舜  年籍資料均詳卷

            林孟潔  年籍資料均詳卷

            林偉信  年籍資料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

檢察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522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

起訴處分書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743

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

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

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件聲請人鍾文智（下稱告訴人）告訴被告王宏舜、林孟

潔、林偉信（下合稱被告3人；分別以姓名稱之）涉違反個

人資料保護法案件，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後，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以113年度偵字第15743號為不起

訴處分後，因告訴人不服前開不起訴處分，而就原不起訴處

分書聲請再議，惟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認無理由，於

民國113年7月4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522號處分駁回再議

之聲請，於同年月11日送達前揭處分書與告訴人。嗣告訴人

於同年月19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本件准許提起自訴案件等

情，已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無誤，是告訴人本件准許提起自

訴之聲請，形式上尚屬合法。

二、告訴意旨略以：王宏舜、林孟潔均為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記者，林偉信為時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記者，均明知「病

名」為醫師診察結果，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所產生

之個人資料，自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醫

療」個人資料，不得非法利用，於112年10月18日知悉告訴

人在臺灣高等法院應訊時，向法院陳述其患有心臟病與乾癬

症等疾病，竟分別意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犯意，林孟潔另基於非公務機關非

法利用一般個人資料之犯意，王宏舜於同日16時許、翌

（19）日1時許，在聯合新聞網報導敘及「鍾有心臟病，...

鍾長乾癬」，致侵害告訴人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林孟潔

於113年3月20日10時36分許，在聯合新聞網報導敘及「鍾乾

癬症加劇」，並公布屬於告訴人一般個人資料之告訴人正面

及側面照片，使照片與告訴人之姓名結合，足以識別告訴

人，並侵害告訴人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林偉信則於113

年3月20日10時37分許，在中時新聞網報導敘及「鍾...乾癬

症加劇」，致侵害告訴人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因認王宏

舜、林偉信分別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6

條第1項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罪嫌，林孟潔則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6條第1項、同法第

19條第1項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及非公務機關

非法利用一般個人資料等罪嫌。

三、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

四、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告訴人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立法意旨係法律對於「檢察官不起訴裁量權」制衡之

一種外部監督機制，法院之職責僅在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之

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藉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

精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出自

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

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告訴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

調查，亦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法院於審查准許提起

自訴之聲請有無理由時，除認為告訴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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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

由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者外，不宜率予

准許提起自訴。所謂告訴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

察機關詳為調查，係指告訴人所提出請求調查之證據，檢察

官未予調查，且若經調查，即足以動搖原偵查檢察官事實之

認定及處分之決定，倘調查結果，尚不足以動搖原事實之認

定及處分之決定者，仍不能率予准許提起自訴。又認定不利

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

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

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

裁判之基礎；又告訴人提起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處罰為

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

認。

五、經查：

　㈠被告3人為記者，其等於112年10月18日、113年3月20日告訴

人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在臺灣高等法院應訊而獲悉告訴

人患有心臟病與乾癬症，並以此主張不應增加電子監控設備

負擔或請求變更電子監控設備類型，分別於聯合新聞網及中

時新聞網報導敘及前情，林孟潔並於報導上附上告訴人相片

等情，有新聞網頁面擷圖（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

字第3389號卷第17-46頁）在卷可查，是此部分之事實，首

先可以認定。

　㈡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

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

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有關病歷、醫療、基因、

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

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當事人自行

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

條、第6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

宣示，應公開法庭行之。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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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風俗之虞時，法院得決定不予公開，法院組織法第86條亦

有明文。

　㈢告訴人自行公開病名、病況：

　　告訴人固主張：我國刑事案件就被告及證人審理過程中，多

會訊問年籍資料等個人資料，但此不能認為是公開個人資料

而旁聽之人均得自由利用，且裁判書類查詢亦將告訴人病名

加以遮隱，均可見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當為不起訴處分

等語，經查：

　⒈告訴人於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3號案件審理

中，因有羈押之原因，然無羈押必要，以電子監控設備等替

代羈押處分避免告訴人逃匿，而告訴人所涉之案件，有數家

媒體記者追蹤、報導乙情，即足證該案件屬於重大矚目而公

眾所關心之時事，至為明確。又告訴人暨其當時之辯護人於

「公開法庭內」對使告訴人配戴電子監控設備與否及設備之

類型表示意見，共辯稱：配戴之電子監控設備有電流可能影

響告訴人心臟疾患，亦貶損告訴人名譽，且其患有乾癬症需

要泡溫泉等語，有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聲字第505號裁定、

112年度聲科控字第4號裁定、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3號裁

定在卷可憑，是告訴人暨其辯護人就告訴人病名之「特種個

人資料」當已於公開法庭中自行揭露。

　⒉訊問被告，應先詢其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住、居所，

以查驗其人有無錯誤，如係錯誤，應即釋放；訊問證人，應

先調查其人有無錯誤及與被告或自訴人有無第180條第1項之

關係，刑事訴訟法第94條、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⒊人別訊問之內容，非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當事人自行公

開」：

　　人別訊問固為法律所明文，法院應確認之事項，被告、證人

依審判長指示對該等個人資料之表述，乃依循上開法規範而

為，尚難謂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謂「當事人自行公開」，是

告訴人欲藉此說明於公開法庭內之陳述不能利用之立論，容

有誤會。再者，本案告訴人暨其辯護人係基於自由權、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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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健康權等基本權向臺灣高等法院主張不應增加「電子監

控設備」或變更等羈押替代處分之負擔，並出於任意性地向

法院積極出證主張，更於法庭內詳細敘明該等主張之理由，

然公開法庭任何民眾均得以自由旁聽案件審訊，則告訴人暨

其辯護人所為，當屬「出於己意」向法院陳明時，同時向民

眾等多數人所揭露告訴人自身之疾病名稱及病況。

　⒋緣於告訴人為自身權益而自行公開特種個人資料之際，重大

經濟罪犯棄保潛逃至菲律賓，社會輿論對國家指摘甚囂塵

上，媒體記者及社會群眾當對於告訴人等同屬涉嫌重大經濟

犯罪者，司法機關將如何妥適運用各項防止逃亡措施甚為關

注，是被告3人俱為媒體記者，其等蒐集、處理、利用告訴

人自行公開特種個人資料或告訴人之相片加以為文書立有關

於司法機關對於重大經濟犯罪的防止逃亡審訊過程，目的係

使社會大眾知悉司法機關就告訴人所涉之刑事案件有採取相

當的防止逃亡措施，使群眾不要抱持僥倖心態觸法，目的甚

為正當且堪認係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被告3人之手段係使

用告訴人自行公開的特種個人資料及告訴人行走於公開場合

的相片，著述後再公布於網際網路上，並非侵入他人私人領

域取得個人資料等不法方式，且被告3人之報導亦未有過度

渲染或有誹謗情形，目的與手段間具有合理關聯，且對告訴

人侵害甚小，難謂有何蒐集、處理、利用不當或基於出於損

害他人目的等違反誠實信用的情況，至為灼然。

　㈣司法機關遮隱相關資訊考量原因甚廣，尚難以司法裁判於公

開搜尋結果顯示裁判書類有遮隱，即反推被告3人公布該等

特種個人資料必然違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是告訴人此

部分之主張，亦難採憑。

　㈤基此上情，被告3人所為，尚難以告訴人所指訴之罪責相

繩。

六、綜上所述，本院已職權調閱前開偵查卷宗，並綜合全卷供

述、非供述證據加以判斷，仍不足以認定被告3人有告訴人

所指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嫌，至其餘聲請准許提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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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之理由，與其聲請再議之內容無異，原不起訴處分及原處

分均已詳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且所載證據取捨

及事實認定之理由，核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是

以，原不起訴處分及原處分認被告3人犯罪嫌疑不足，予以

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依

前開說明，本件告訴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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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80號
聲  請  人  鍾文智  年籍資料均詳卷
代  理  人  徐仕瑋律師
被      告  王宏舜  年籍資料均詳卷
            林孟潔  年籍資料均詳卷
            林偉信  年籍資料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522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書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743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鍾文智（下稱告訴人）告訴被告王宏舜、林孟潔、林偉信（下合稱被告3人；分別以姓名稱之）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以113年度偵字第15743號為不起訴處分後，因告訴人不服前開不起訴處分，而就原不起訴處分書聲請再議，惟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認無理由，於民國113年7月4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522號處分駁回再議之聲請，於同年月11日送達前揭處分書與告訴人。嗣告訴人於同年月19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本件准許提起自訴案件等情，已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無誤，是告訴人本件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形式上尚屬合法。
二、告訴意旨略以：王宏舜、林孟潔均為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記者，林偉信為時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記者，均明知「病名」為醫師診察結果，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所產生之個人資料，自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醫療」個人資料，不得非法利用，於112年10月18日知悉告訴人在臺灣高等法院應訊時，向法院陳述其患有心臟病與乾癬症等疾病，竟分別意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犯意，林孟潔另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一般個人資料之犯意，王宏舜於同日16時許、翌（19）日1時許，在聯合新聞網報導敘及「鍾有心臟病，...鍾長乾癬」，致侵害告訴人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林孟潔於113年3月20日10時36分許，在聯合新聞網報導敘及「鍾乾癬症加劇」，並公布屬於告訴人一般個人資料之告訴人正面及側面照片，使照片與告訴人之姓名結合，足以識別告訴人，並侵害告訴人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林偉信則於113年3月20日10時37分許，在中時新聞網報導敘及「鍾...乾癬症加劇」，致侵害告訴人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因認王宏舜、林偉信分別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6條第1項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罪嫌，林孟潔則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6條第1項、同法第19條第1項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及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一般個人資料等罪嫌。
三、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
四、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告訴人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立法意旨係法律對於「檢察官不起訴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法院之職責僅在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藉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出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告訴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法院於審查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有無理由時，除認為告訴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者外，不宜率予准許提起自訴。所謂告訴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係指告訴人所提出請求調查之證據，檢察官未予調查，且若經調查，即足以動搖原偵查檢察官事實之認定及處分之決定，倘調查結果，尚不足以動搖原事實之認定及處分之決定者，仍不能率予准許提起自訴。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告訴人提起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處罰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五、經查：
　㈠被告3人為記者，其等於112年10月18日、113年3月20日告訴人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在臺灣高等法院應訊而獲悉告訴人患有心臟病與乾癬症，並以此主張不應增加電子監控設備負擔或請求變更電子監控設備類型，分別於聯合新聞網及中時新聞網報導敘及前情，林孟潔並於報導上附上告訴人相片等情，有新聞網頁面擷圖（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3389號卷第17-46頁）在卷可查，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先可以認定。
　㈡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第6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應公開法庭行之。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時，法院得決定不予公開，法院組織法第86條亦有明文。
　㈢告訴人自行公開病名、病況：
　　告訴人固主張：我國刑事案件就被告及證人審理過程中，多會訊問年籍資料等個人資料，但此不能認為是公開個人資料而旁聽之人均得自由利用，且裁判書類查詢亦將告訴人病名加以遮隱，均可見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當為不起訴處分等語，經查：
　⒈告訴人於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3號案件審理中，因有羈押之原因，然無羈押必要，以電子監控設備等替代羈押處分避免告訴人逃匿，而告訴人所涉之案件，有數家媒體記者追蹤、報導乙情，即足證該案件屬於重大矚目而公眾所關心之時事，至為明確。又告訴人暨其當時之辯護人於「公開法庭內」對使告訴人配戴電子監控設備與否及設備之類型表示意見，共辯稱：配戴之電子監控設備有電流可能影響告訴人心臟疾患，亦貶損告訴人名譽，且其患有乾癬症需要泡溫泉等語，有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聲字第505號裁定、112年度聲科控字第4號裁定、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3號裁定在卷可憑，是告訴人暨其辯護人就告訴人病名之「特種個人資料」當已於公開法庭中自行揭露。
　⒉訊問被告，應先詢其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住、居所，以查驗其人有無錯誤，如係錯誤，應即釋放；訊問證人，應先調查其人有無錯誤及與被告或自訴人有無第180條第1項之關係，刑事訴訟法第94條、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⒊人別訊問之內容，非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當事人自行公開」：
　　人別訊問固為法律所明文，法院應確認之事項，被告、證人依審判長指示對該等個人資料之表述，乃依循上開法規範而為，尚難謂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謂「當事人自行公開」，是告訴人欲藉此說明於公開法庭內之陳述不能利用之立論，容有誤會。再者，本案告訴人暨其辯護人係基於自由權、名譽權、健康權等基本權向臺灣高等法院主張不應增加「電子監控設備」或變更等羈押替代處分之負擔，並出於任意性地向法院積極出證主張，更於法庭內詳細敘明該等主張之理由，然公開法庭任何民眾均得以自由旁聽案件審訊，則告訴人暨其辯護人所為，當屬「出於己意」向法院陳明時，同時向民眾等多數人所揭露告訴人自身之疾病名稱及病況。
　⒋緣於告訴人為自身權益而自行公開特種個人資料之際，重大經濟罪犯棄保潛逃至菲律賓，社會輿論對國家指摘甚囂塵上，媒體記者及社會群眾當對於告訴人等同屬涉嫌重大經濟犯罪者，司法機關將如何妥適運用各項防止逃亡措施甚為關注，是被告3人俱為媒體記者，其等蒐集、處理、利用告訴人自行公開特種個人資料或告訴人之相片加以為文書立有關於司法機關對於重大經濟犯罪的防止逃亡審訊過程，目的係使社會大眾知悉司法機關就告訴人所涉之刑事案件有採取相當的防止逃亡措施，使群眾不要抱持僥倖心態觸法，目的甚為正當且堪認係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被告3人之手段係使用告訴人自行公開的特種個人資料及告訴人行走於公開場合的相片，著述後再公布於網際網路上，並非侵入他人私人領域取得個人資料等不法方式，且被告3人之報導亦未有過度渲染或有誹謗情形，目的與手段間具有合理關聯，且對告訴人侵害甚小，難謂有何蒐集、處理、利用不當或基於出於損害他人目的等違反誠實信用的情況，至為灼然。
　㈣司法機關遮隱相關資訊考量原因甚廣，尚難以司法裁判於公開搜尋結果顯示裁判書類有遮隱，即反推被告3人公布該等特種個人資料必然違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是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採憑。
　㈤基此上情，被告3人所為，尚難以告訴人所指訴之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院已職權調閱前開偵查卷宗，並綜合全卷供述、非供述證據加以判斷，仍不足以認定被告3人有告訴人所指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嫌，至其餘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與其聲請再議之內容無異，原不起訴處分及原處分均已詳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且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核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是以，原不起訴處分及原處分認被告3人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依前開說明，本件告訴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80號
聲  請  人  鍾文智  年籍資料均詳卷
代  理  人  徐仕瑋律師
被      告  王宏舜  年籍資料均詳卷
            林孟潔  年籍資料均詳卷
            林偉信  年籍資料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
檢察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522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
起訴處分書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743號）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
    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
    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件聲請人鍾文智（下稱告訴人）告訴被告王宏舜、林孟潔
    、林偉信（下合稱被告3人；分別以姓名稱之）涉違反個人
    資料保護法案件，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
    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以113年度偵字第15743號為不起訴處
    分後，因告訴人不服前開不起訴處分，而就原不起訴處分書
    聲請再議，惟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認無理由，於民國
    113年7月4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522號處分駁回再議之聲
    請，於同年月11日送達前揭處分書與告訴人。嗣告訴人於同
    年月19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本件准許提起自訴案件等情，
    已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無誤，是告訴人本件准許提起自訴之
    聲請，形式上尚屬合法。
二、告訴意旨略以：王宏舜、林孟潔均為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記者，林偉信為時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記者，均明知「病名
    」為醫師診察結果，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所產生之
    個人資料，自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醫療
    」個人資料，不得非法利用，於112年10月18日知悉告訴人
    在臺灣高等法院應訊時，向法院陳述其患有心臟病與乾癬症
    等疾病，竟分別意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
    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犯意，林孟潔另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
    利用一般個人資料之犯意，王宏舜於同日16時許、翌（19）
    日1時許，在聯合新聞網報導敘及「鍾有心臟病，...鍾長乾
    癬」，致侵害告訴人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林孟潔於113
    年3月20日10時36分許，在聯合新聞網報導敘及「鍾乾癬症
    加劇」，並公布屬於告訴人一般個人資料之告訴人正面及側
    面照片，使照片與告訴人之姓名結合，足以識別告訴人，並
    侵害告訴人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林偉信則於113年3月20
    日10時37分許，在中時新聞網報導敘及「鍾...乾癬症加劇
    」，致侵害告訴人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因認王宏舜、林
    偉信分別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6條第1項
    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罪嫌，林孟潔則違反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6條第1項、同法第19條第1
    項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及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
    一般個人資料等罪嫌。
三、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
四、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告訴人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立法意旨係法律對於「檢察官不起訴裁量權」制衡之
    一種外部監督機制，法院之職責僅在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之
    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藉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
    精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出自
    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
    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告訴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
    調查，亦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法院於審查准許提起
    自訴之聲請有無理由時，除認為告訴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
    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
    由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者外，不宜率予
    准許提起自訴。所謂告訴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
    察機關詳為調查，係指告訴人所提出請求調查之證據，檢察
    官未予調查，且若經調查，即足以動搖原偵查檢察官事實之
    認定及處分之決定，倘調查結果，尚不足以動搖原事實之認
    定及處分之決定者，仍不能率予准許提起自訴。又認定不利
    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
    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
    ，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
    判之基礎；又告訴人提起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處罰為目
    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
五、經查：
　㈠被告3人為記者，其等於112年10月18日、113年3月20日告訴
    人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在臺灣高等法院應訊而獲悉告訴
    人患有心臟病與乾癬症，並以此主張不應增加電子監控設備
    負擔或請求變更電子監控設備類型，分別於聯合新聞網及中
    時新聞網報導敘及前情，林孟潔並於報導上附上告訴人相片
    等情，有新聞網頁面擷圖（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
    字第3389號卷第17-46頁）在卷可查，是此部分之事實，首
    先可以認定。
　㈡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
    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
    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有關病歷、醫療、基因、
    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
    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當事人自行
    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
    、第6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
    示，應公開法庭行之。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之虞時，法院得決定不予公開，法院組織法第86條亦有
    明文。
　㈢告訴人自行公開病名、病況：
　　告訴人固主張：我國刑事案件就被告及證人審理過程中，多
    會訊問年籍資料等個人資料，但此不能認為是公開個人資料
    而旁聽之人均得自由利用，且裁判書類查詢亦將告訴人病名
    加以遮隱，均可見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當為不起訴處分
    等語，經查：
　⒈告訴人於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3號案件審理中
    ，因有羈押之原因，然無羈押必要，以電子監控設備等替代
    羈押處分避免告訴人逃匿，而告訴人所涉之案件，有數家媒
    體記者追蹤、報導乙情，即足證該案件屬於重大矚目而公眾
    所關心之時事，至為明確。又告訴人暨其當時之辯護人於「
    公開法庭內」對使告訴人配戴電子監控設備與否及設備之類
    型表示意見，共辯稱：配戴之電子監控設備有電流可能影響
    告訴人心臟疾患，亦貶損告訴人名譽，且其患有乾癬症需要
    泡溫泉等語，有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聲字第505號裁定、11
    2年度聲科控字第4號裁定、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3號裁定
    在卷可憑，是告訴人暨其辯護人就告訴人病名之「特種個人
    資料」當已於公開法庭中自行揭露。
　⒉訊問被告，應先詢其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住、居所，
    以查驗其人有無錯誤，如係錯誤，應即釋放；訊問證人，應
    先調查其人有無錯誤及與被告或自訴人有無第180條第1項之
    關係，刑事訴訟法第94條、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⒊人別訊問之內容，非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當事人自行公
    開」：
　　人別訊問固為法律所明文，法院應確認之事項，被告、證人
    依審判長指示對該等個人資料之表述，乃依循上開法規範而
    為，尚難謂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謂「當事人自行公開」，是
    告訴人欲藉此說明於公開法庭內之陳述不能利用之立論，容
    有誤會。再者，本案告訴人暨其辯護人係基於自由權、名譽
    權、健康權等基本權向臺灣高等法院主張不應增加「電子監
    控設備」或變更等羈押替代處分之負擔，並出於任意性地向
    法院積極出證主張，更於法庭內詳細敘明該等主張之理由，
    然公開法庭任何民眾均得以自由旁聽案件審訊，則告訴人暨
    其辯護人所為，當屬「出於己意」向法院陳明時，同時向民
    眾等多數人所揭露告訴人自身之疾病名稱及病況。
　⒋緣於告訴人為自身權益而自行公開特種個人資料之際，重大
    經濟罪犯棄保潛逃至菲律賓，社會輿論對國家指摘甚囂塵上
    ，媒體記者及社會群眾當對於告訴人等同屬涉嫌重大經濟犯
    罪者，司法機關將如何妥適運用各項防止逃亡措施甚為關注
    ，是被告3人俱為媒體記者，其等蒐集、處理、利用告訴人
    自行公開特種個人資料或告訴人之相片加以為文書立有關於
    司法機關對於重大經濟犯罪的防止逃亡審訊過程，目的係使
    社會大眾知悉司法機關就告訴人所涉之刑事案件有採取相當
    的防止逃亡措施，使群眾不要抱持僥倖心態觸法，目的甚為
    正當且堪認係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被告3人之手段係使用
    告訴人自行公開的特種個人資料及告訴人行走於公開場合的
    相片，著述後再公布於網際網路上，並非侵入他人私人領域
    取得個人資料等不法方式，且被告3人之報導亦未有過度渲
    染或有誹謗情形，目的與手段間具有合理關聯，且對告訴人
    侵害甚小，難謂有何蒐集、處理、利用不當或基於出於損害
    他人目的等違反誠實信用的情況，至為灼然。
　㈣司法機關遮隱相關資訊考量原因甚廣，尚難以司法裁判於公
    開搜尋結果顯示裁判書類有遮隱，即反推被告3人公布該等
    特種個人資料必然違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是告訴人此
    部分之主張，亦難採憑。
　㈤基此上情，被告3人所為，尚難以告訴人所指訴之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院已職權調閱前開偵查卷宗，並綜合全卷供述
    、非供述證據加以判斷，仍不足以認定被告3人有告訴人所
    指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嫌，至其餘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之理由，與其聲請再議之內容無異，原不起訴處分及原處分
    均已詳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且所載證據取捨及
    事實認定之理由，核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是以
    ，原不起訴處分及原處分認被告3人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
    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依前
    開說明，本件告訴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80號
聲  請  人  鍾文智  年籍資料均詳卷
代  理  人  徐仕瑋律師
被      告  王宏舜  年籍資料均詳卷
            林孟潔  年籍資料均詳卷
            林偉信  年籍資料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522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書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743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鍾文智（下稱告訴人）告訴被告王宏舜、林孟潔、林偉信（下合稱被告3人；分別以姓名稱之）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以113年度偵字第15743號為不起訴處分後，因告訴人不服前開不起訴處分，而就原不起訴處分書聲請再議，惟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認無理由，於民國113年7月4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522號處分駁回再議之聲請，於同年月11日送達前揭處分書與告訴人。嗣告訴人於同年月19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本件准許提起自訴案件等情，已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無誤，是告訴人本件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形式上尚屬合法。
二、告訴意旨略以：王宏舜、林孟潔均為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記者，林偉信為時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記者，均明知「病名」為醫師診察結果，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所產生之個人資料，自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醫療」個人資料，不得非法利用，於112年10月18日知悉告訴人在臺灣高等法院應訊時，向法院陳述其患有心臟病與乾癬症等疾病，竟分別意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犯意，林孟潔另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一般個人資料之犯意，王宏舜於同日16時許、翌（19）日1時許，在聯合新聞網報導敘及「鍾有心臟病，...鍾長乾癬」，致侵害告訴人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林孟潔於113年3月20日10時36分許，在聯合新聞網報導敘及「鍾乾癬症加劇」，並公布屬於告訴人一般個人資料之告訴人正面及側面照片，使照片與告訴人之姓名結合，足以識別告訴人，並侵害告訴人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林偉信則於113年3月20日10時37分許，在中時新聞網報導敘及「鍾...乾癬症加劇」，致侵害告訴人之隱私權、資訊自主權。因認王宏舜、林偉信分別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6條第1項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罪嫌，林孟潔則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6條第1項、同法第19條第1項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及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一般個人資料等罪嫌。
三、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
四、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告訴人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立法意旨係法律對於「檢察官不起訴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法院之職責僅在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藉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出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告訴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法院於審查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有無理由時，除認為告訴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者外，不宜率予准許提起自訴。所謂告訴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係指告訴人所提出請求調查之證據，檢察官未予調查，且若經調查，即足以動搖原偵查檢察官事實之認定及處分之決定，倘調查結果，尚不足以動搖原事實之認定及處分之決定者，仍不能率予准許提起自訴。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告訴人提起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處罰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五、經查：
　㈠被告3人為記者，其等於112年10月18日、113年3月20日告訴人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在臺灣高等法院應訊而獲悉告訴人患有心臟病與乾癬症，並以此主張不應增加電子監控設備負擔或請求變更電子監控設備類型，分別於聯合新聞網及中時新聞網報導敘及前情，林孟潔並於報導上附上告訴人相片等情，有新聞網頁面擷圖（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3389號卷第17-46頁）在卷可查，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先可以認定。
　㈡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第6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應公開法庭行之。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時，法院得決定不予公開，法院組織法第86條亦有明文。
　㈢告訴人自行公開病名、病況：
　　告訴人固主張：我國刑事案件就被告及證人審理過程中，多會訊問年籍資料等個人資料，但此不能認為是公開個人資料而旁聽之人均得自由利用，且裁判書類查詢亦將告訴人病名加以遮隱，均可見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當為不起訴處分等語，經查：
　⒈告訴人於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3號案件審理中，因有羈押之原因，然無羈押必要，以電子監控設備等替代羈押處分避免告訴人逃匿，而告訴人所涉之案件，有數家媒體記者追蹤、報導乙情，即足證該案件屬於重大矚目而公眾所關心之時事，至為明確。又告訴人暨其當時之辯護人於「公開法庭內」對使告訴人配戴電子監控設備與否及設備之類型表示意見，共辯稱：配戴之電子監控設備有電流可能影響告訴人心臟疾患，亦貶損告訴人名譽，且其患有乾癬症需要泡溫泉等語，有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聲字第505號裁定、112年度聲科控字第4號裁定、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3號裁定在卷可憑，是告訴人暨其辯護人就告訴人病名之「特種個人資料」當已於公開法庭中自行揭露。
　⒉訊問被告，應先詢其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住、居所，以查驗其人有無錯誤，如係錯誤，應即釋放；訊問證人，應先調查其人有無錯誤及與被告或自訴人有無第180條第1項之關係，刑事訴訟法第94條、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⒊人別訊問之內容，非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當事人自行公開」：
　　人別訊問固為法律所明文，法院應確認之事項，被告、證人依審判長指示對該等個人資料之表述，乃依循上開法規範而為，尚難謂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謂「當事人自行公開」，是告訴人欲藉此說明於公開法庭內之陳述不能利用之立論，容有誤會。再者，本案告訴人暨其辯護人係基於自由權、名譽權、健康權等基本權向臺灣高等法院主張不應增加「電子監控設備」或變更等羈押替代處分之負擔，並出於任意性地向法院積極出證主張，更於法庭內詳細敘明該等主張之理由，然公開法庭任何民眾均得以自由旁聽案件審訊，則告訴人暨其辯護人所為，當屬「出於己意」向法院陳明時，同時向民眾等多數人所揭露告訴人自身之疾病名稱及病況。
　⒋緣於告訴人為自身權益而自行公開特種個人資料之際，重大經濟罪犯棄保潛逃至菲律賓，社會輿論對國家指摘甚囂塵上，媒體記者及社會群眾當對於告訴人等同屬涉嫌重大經濟犯罪者，司法機關將如何妥適運用各項防止逃亡措施甚為關注，是被告3人俱為媒體記者，其等蒐集、處理、利用告訴人自行公開特種個人資料或告訴人之相片加以為文書立有關於司法機關對於重大經濟犯罪的防止逃亡審訊過程，目的係使社會大眾知悉司法機關就告訴人所涉之刑事案件有採取相當的防止逃亡措施，使群眾不要抱持僥倖心態觸法，目的甚為正當且堪認係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被告3人之手段係使用告訴人自行公開的特種個人資料及告訴人行走於公開場合的相片，著述後再公布於網際網路上，並非侵入他人私人領域取得個人資料等不法方式，且被告3人之報導亦未有過度渲染或有誹謗情形，目的與手段間具有合理關聯，且對告訴人侵害甚小，難謂有何蒐集、處理、利用不當或基於出於損害他人目的等違反誠實信用的情況，至為灼然。
　㈣司法機關遮隱相關資訊考量原因甚廣，尚難以司法裁判於公開搜尋結果顯示裁判書類有遮隱，即反推被告3人公布該等特種個人資料必然違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是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採憑。
　㈤基此上情，被告3人所為，尚難以告訴人所指訴之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院已職權調閱前開偵查卷宗，並綜合全卷供述、非供述證據加以判斷，仍不足以認定被告3人有告訴人所指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嫌，至其餘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與其聲請再議之內容無異，原不起訴處分及原處分均已詳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且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核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是以，原不起訴處分及原處分認被告3人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依前開說明，本件告訴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